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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局机关有关科室，市应急管理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：

现将吕梁市应急管理局《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应用推进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吕应急发〔2022〕103号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
推广应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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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梁市应急管理局

2022年6月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

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应用推进工作方案

为在全市应急管理系统推进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（以下简

称执法系统）应用工作，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信息化、

智能化水平，根据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“互联网+执

法”系统推广应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》（晋应急发〔2022〕147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

顺应“放管服”改革新要求和“互联网+执法”发展新趋势,

认真落实应急管理部、山西省应急管理厅“互联网+执法”工作部

署要求,扎实推进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在我市的全面应用,加快形

成安全生产领域“执法信息网上录入、执法流程网上管理、执法

活动网上监督、执法卷宗网上生成、执法质量网上考核、执法档

案网上形成”的执法新机制、新模式，实现 2022年执法人员录

入率 100%、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对象录入率 100%、执法人

员培训率 100%、线上执法办案率 100%的“四个百分之百”目

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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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建立执法系统“一单两库”。根据执法系统建设要求，

建立我市“一单两库”（检查事项清单、执法人员库、检查对象库）

数据库。 根据省应急厅要求，在应急管理部执法系统执法事

项指导目录清单和《安全生产执法手册（2020版）》监督检查重

点事项表基础上，根据法律法规和“三定”规定，全面梳理应急

管理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执法检查事项清单，纳入执法系统统一管

理，并汇集到应急管理部执法系统实现动态更新。 按照系统

建设要求对市、县应急管理部门、安全生产执法队伍执法人员库、

检查对象库数据进行录入完善，确保系统完整、使用顺畅，为下

一步全面使用好执法系统奠定坚实基础。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

相关法律法规库、部门规章库、安全标准库，方便一线执法人员

查询使用。

（二）结合我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实际推进系统使用建设。

按照应急管理部执法系统统一规划，推进执法系统本地化建

设，结合吕梁市实际，推进市、县应急管理部门、安全生产执法

队伍执法人员共同使用执法系统。 结合实际推进执法系统与

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系统、吕梁市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平台的衔接和数据共享，逐步解决系统重复填报问题。

（三）全面应用执法系统功能。按照《安全生产执法手册

（2020 版）》，利用执法系统开展冶金工贸、危险化学品、非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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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、教育培训、中介机构、应急救援预案管理等行业领域执法

检查，做好检查方案、事项、对象的管理工作，规范执法流程，

严格执法程序和标准。 利用执法系统实时掌握执法检查情况，

及时掌握执法检查计划落实情况，实时监测执法检查工作的规范

性、时效性，及时提醒纠正各类违规行为。 做好执法案例、

知识图谱、设备设施样本库的共建共享共用，不断提升执法系统

智能化水平。 加强工贸行业专项执法模块应用，开展对钢铁、

粉尘涉爆和铝加工（深井铸造）行业领域及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

业的专项执法工作。

（四）切实发挥执法系统效能。 运用执法系统“一单两

库”，明确“谁检查”“检查谁”“查什么”“怎么查”和“查出来

怎么办”，发挥系统执法任务清单化作用。 运用系统执法检查

功能，移动端勾选检查内容、快速录入执法信息、执法电子文书

自动生成、现场连接打印，发挥系统便捷化作用，最大限度解脱

执法人员的“双手”。 运用系统执法管理功能，执法计划线上

管理、执法文书线上制作、执法业务线上审批等，发挥系统规范

化作用，确保执法全程留痕、责任明晰、精准倒查。 运用系

统执法辅助功能，系统比对企业设备设施安全状况、自动推送检

查标准、处罚依据，发挥系统参谋作用，辅助执法人员在检查专

业设备设施过程中精准判断。 运用系统综合展示分析功能，

系统分析检查情况、隐患状态、行政处罚、文书使用等数据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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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系统指导作用，方便掌握执法动态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运用

智能执法终端，应用执法终端调查取证、下达文书、视频记录、

同步上传等功能，发挥智能执法终端可视化作用。

（五）建立健全执法系统管理机制。 建立协作机制，市、

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、安全生产执法队伍要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、

共同推进，保障执法系统全面应用。 建立考评制度，积极构

建分级负责、全面覆盖机制，加大对执法系统应用工作的督导检

查和考核。 健全培训制度，采取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等方式，

组织开展系统应用学习培训，确保本部门本单位执法人员全部掌

握系统应用。 建立长效运维机制。组建我市执法系统技术保

障队伍，畅通问题反馈渠道，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做好执法系统

运营各项保障工作，建立执法系统数据维护、使用、保密等制度，

不断提高执法系统保障水平。

三、组织领导及分工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

为加强对执法系统推进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市应急

局成立由付斌斌副局长任组长，办公室、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科、

科技规划财务科、人事教育训练科、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、

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、冶金工贸安全监督管理科负责人及

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应急综合救援支队主要负责人

任成员的“互联网＋执法”系统应用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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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领导小组”）。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综合科和科技规划财务科承

担，负责执法系统配置、管理、维护和“两库”数据录入、应用

等工作，并督促县（市、区）系统配置、维护管理和数据录入等

工作，协调解决有关问题。

（二）市应急局职责分工。

与省应急管理厅对接，做好“互

联网+执法”系统推广应用的上下协调工作，制定印发工作方案，

督促推动系统应用。为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开设帐号，设置权限，

推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完善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中的组织机构，

做好相关应用系统数据共享，做好系统使用相关基础工作。(综合

科、财务科配合负责)

推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系统中录入

从事冶金工贸、危险化学品、非煤矿山、教育培训、中介机构、

应急救援预案管理、法制审核、执法审批等执法工作，录入持有

执法证的执法人员信息，并为其开设帐号。(综合科负责)

填报或批量导入冶金工贸、危险化学

品、非煤矿山等行业企业数据，推动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

门填报或批量导入企业数据，按照《台帐数据标准》中 11 个必

填项进行采集填报，非必填项数据可通过数据共享或在开展执法

检查时逐步完善。已经填报的，要对现有数据进行核对;未填报的，

要及时组织填报。(冶金工贸行业企业数据由冶金科负责，危险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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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品行业企业数据由危化科负责，非煤矿山行业企业数据由非煤

科负责)

使用工贸专项执法模块开展执法

检查,推动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使用工贸专项执法模块开

展执法检查,特别是列入年度执法计划或者报送典型案例的，必须

使用系统开展执法。(冶金科负责)

使用危险化学品专项执法

模块开展执法检查，推动各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使用危险化

学品专项执法模块开展执法检查，特别是列入年度执法计划或者

报送典型案例的，必须使用系统开展执法。(危化科负责)

。使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的

综合行政执法模块开展执法检查，推动各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

门使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的综合行政执法模块开展执法检查，

特别是列入年度执法计划或者报送典型案例的，必须使用系统开

展执法。(非煤科负责)

使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开

展执法检查，推动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队

使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开展执法检查，特别是列入年度执法计

划或者报送典型案例的，必须使用系统开展执法。(市应急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)

使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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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的综合行政执法模块开展执法检查,推动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

理部门相关执法股(室)使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的综合行政执法

模块开展执法检查,特别是列入年度执法计划或者报送典型案例

的，必须使用系统开展执法。(人事科、财务科、市应急综合救援

支队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做好市局本级与执法系统配套使用

的移动执法装备的配备工作。加强与省应急厅科信处技术对接，

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推广应用执法系统提供技术支持。(办公室、

财务科负责)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、执法队伍职责

负责组织实施本级系统部署应用各项工作，包括辖区各类检

查对象名录库建设、本级执法人员名录库建设和角色分配、使用

培训、试运行、正式使用等工作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建立健全企业台账

6月 30日前,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冶金等工贸行业企业

11 个必填数据项完成采集工作,采集率 100%。

非煤科、危化科、冶金科。

（二）推广应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

1.6月 30日前,确定本级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审批人员、审

核人员、系统管理人员和执法印章管理人员，实现执法人员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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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100%、执法人员培训率 100%，非煤矿山、教育培训、中介

机构、应急救援预案管理、法制审核、执法审批等相关执法人员

使用系统线上执法办案率 100%。

财务科、人事科、综合科、非煤科、市应急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应急综合救援支队。

2.6月 30日前,全面应用工贸专项执法模块,线上执法率

100%。

冶金科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。

3.6月 30日前,全面应用危险化学品行业专项执法模块，线

上执法率 100%。

危化科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。

4.12月 31 日前,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完成率 100% 。

非煤科、危化科、冶金科、财务科、市应急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支队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要切实提高对

推行执法系统应用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，切实加强对全面推行执

法系统的组织领导，制定本地执法系统推进工作方案，强化工作

保障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责任及完成时限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装备资金保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要将

执法装备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加大执法装备资金投入力度，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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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执法需要。要坚持“保障需要，厉行节约”的原则，根据实

际工作需要，参照应急管理部《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配备

标准》及时购置执法系统执法终端，确保实际工作需求。

（三）强化督促检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要加大对执法

系统应用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考核，将系统应用纳入执法工作年度

目标考核内容，市应急局将对各地系统全面应用情况进行督查并

进行通报，确保执法系统应用落地见效。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2022年6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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